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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9_99_88_E

5_8D_AB_E4_B8_9C__c122_485857.htm 前一段时间，日本著

名刑事诉讼法学者松尾浩也教授在为其专著《日本刑事诉讼

法》举行的中文版首发式上，向我们介绍了最近日本刑事诉

讼法的发展与走向。其间，一个中国学界已十分熟悉但又研

究不多的学术名词----精密司法突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精密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精确细密。词

典为其搭配的词组是：精密仪器、精密的观察是科学研究的

基础。在科学研究中及日常使用中，精密一词更多的被用在

了自然科学领域。特别是工程机械类中，对精密一词的使用

更为频繁。小到手表，大到导弹。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科

索沃战争和十几年前的海湾战争中，“精密制导”、对敌目

标的“精密打击”的导弹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

，现今精密又和司法结合在了一起，“精密司法”又是什么

意思呢？ 精密司法，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是一个用来形容日本

刑事司法程序的专有名词。它意指一种严密而精确的司法程

序。这种程序最明显的标志在于其非常之高的有罪判决率。

在精密司法的控制下，日本的检察官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

，获得有罪判决的比例可以达到99%。而这仅为精密司法的

一个外在的表现，如此之高的有罪判决率还是要以检察机关

对案件的严格审查、控制为前提。以此对被告人的权利提供

最大程度的保护。因此，在我看来，精密司法这一概念下所

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内容，还是整个司法结构设计的精密化、

司法程序运行过程的精密化。以此来保证司法程序的合法性



、司法结果的正确性乃至司法本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 不可

否认，我国现存的司法结构及司法运行过程是十分不“精密

”的。大量的程序漏洞、制度设计不严密使得我国的刑事司

法程序接连“制造”出了佘祥林等重大冤案。怎样保证悲剧

不再发生，我想方法之一还是努力重新构建我国的刑事司法

结构、制定一个更为精密的司法运行程序。而这一工作，无

疑还将落实在我国的立法工作上。 199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

》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将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的条

文从164条增加到了225条，且不说法律条文规定是否准确和

确定，从法条数量的增加上，应当说是一个进步。毕竟如果

没有足够的法条作为支撑，司法结构设计及司法运行程序的

精密是无从谈起的。但实际上区区225个条文还并不能满足刑

事司法精密化的要求。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共506个条文；

我国所师从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刑诉法有477条，法国更是

有803条。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相较与那些法治较为发达的

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显得有些“单薄”了。难以

想像，立法技术明显高于我国的法治发达国家仍需要四五百

个条文来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仅需225个条文就可

以涵盖方方面面。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若

如此的简单、粗略，也就难怪我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总是存在

大量的问题，在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方面难以发挥其

应有功效了。 近年来，刑事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使得

我国的立法者、司法实践部门以及学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存在及需要解决已不存在疑问。

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曾经有学者

认为，我国的司法解释可以很好地解决法律规定不够“精密



”的问题，以至于一时间司法解释大行其道，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纷纷就本部门在刑事司法

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相关的司法解释达到

一千五百多条，使得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反而湮没其中，

司法解释成为了刑事司法程序中“隐性的法律”。然而，以

司法解释为解决我国刑事司法欠缺精密性的良药虽然有一定

的功效，但更多的是因其先天不足而给我国刑事司法带来的

“副作用”。首先是其以司法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甚至以

行政权凌驾于司法权、立法权之上。现行法律被虚置，司法

解释拥有最高话语权。这无疑将使人们对司法解释本身的“

合法性”产生怀疑。其次，司法解释由不同的主体分别作出

，必将导致令出多门，出现适用混乱也就不可避免，出现冲

突时如何解决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同时，由于司法解释作

出时，各部门之间不可能进行最全面的沟通，仍然无法解决

司法程序出现漏洞的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要使我国的司

法程序更为精密化、科学化，重新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应当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被列

入人大的“十五”立法规划也正印证了这一想法。应该如何

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又成了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我

看来，此次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除了在诉讼模式、证据

立法、对法学研究成果及国际条约的吸收、司法解释的整理

方面有所作为之外，法律条文在数目上的突破也应当是我们

关注的焦点。如上文所述，一部法律是否精密，与其法条的

数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法条当然不是韩信点兵，但由于文字

的多义性，使得法条必须达到一个适当的数量。在我看来，

将来的《刑事诉讼法》应当需要有四百到六百条文，才有可



能准确地表达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才有可能使整部法律可

以基本上涵盖所有一般性的法律问题。以确保不会出现法律

一颁布就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释“保驾护航”才能得以运行的

尴尬局面；也才能保证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更有操作性、

实用性的法律规范；确保司法运行自身的统一性；确保刑事

诉讼法理论中的那些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等价值能有一

个坚实的成文法律的支撑。如此，才能保证我国的刑事司法

能够朝着精密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使得我们的刑事司法的构

建更加科学、合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